
漁港設施間聯絡道路 

 

 

設施間連絡道路寬度參考例 

 

漁港區域內各設施間的連絡車道，寬度至少 6公尺，標準 12公尺，必要時

可設停車帶、步道。由於土地收購等因素通常完成後很難拓寬，所以主要設施間

的連絡道路應考慮綠地、中央分離帶等以利日後必要拓寬時之用。上圖是設施間

連絡道路寬度參考例。小漁港因交通量較少，臨港道路寬度以 6公尺設計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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